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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
优秀组织工作者评选标准
1. 积极组织开展本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活动，熟悉机器人相关知识，参与组织策划本省的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及相关科普活动。
2. 按时保质完成全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办公室交办的各项任务，能积极为全国竞赛建言献策。
3. 认真组织本省选手申报第十二届全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
4. 在带队参加全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过程中，本省代表团严格遵守各项竞赛规章制度，比赛作风良好，能够顾全大局积极协助解决竞赛投诉纠纷，维持竞赛秩序。
5. 不断提高本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活动的水平，在第十二届全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6. 组织省赛规模不少于500人，秩序良好、纪律严谨、无安全事故，比赛成绩公平、公正、公开。
7. 注重经验总结交流，本年度组织开展至少一次本省青少年机器人教练员和裁判员的培训工作，积极参加全国竞赛组织工作者培训。
8. 参与本省内青少年机器人活动基地和工作室的建设，至少有10个青少年机器人活动基地或工作室。
